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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东Best� Idea�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Best� Idea” ）持有公司股份45,320,66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6.91%；股东JSR� Limited（以下简称“JSR” ）持有公司股份28,591,29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36% ； 股东GP� TMT�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 “GP� TMT” ） 持有公司股份

17,299,24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4%。 JSR与GP� TMT为一致行动人，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5,890,5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99%。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近日收到Best� Idea、JSR及GP� TMT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 股东Best� Idea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9,686,8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股东JSR及GP� TMT作为一致行动人，计

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9,686,8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 本次减持主要是股东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Best�Idea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45,320,667股

持股比例 6.9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5,320,667股

股东名称 JSR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超过5%

持股数量 28,591,294股

持股比例 4.3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8,591,294股

股东名称 GP�TMT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超过5%

持股数量 17,299,247股

持股比例 2.6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7,299,24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JSR 28,591,294 4.36% 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JSR

和GP�TMT管理人的第一大股东 （持股

30%）

GP�TMT 17,299,247 2.64%

合计 45,890,541 6.99% 一

注：表格中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公司股东Best� Idea、JSR于2025年9月4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的10,313,714股、

7,735,28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分别为1.57%、1.18%， 转让价格为6.57元/股，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8月22日、8月23日、9月5日披露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公告编

号：2025-033）、《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5%和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及《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Best� Idea�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股东Best� Idea、JSR及GP� TMT于2025年10月9日至2026年1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

持其所持有的6,556,054股、2,253,190股、1,072,07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比例分别为1.00%、0.34%、

0.16%，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10日及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盟科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及《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且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公司股东Best� Idea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4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6,562,28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1.00%（以减持结果公告日公司总股本计算比例），详见公司于

2026年1月15日及2026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

持股份结果且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Best�Idea

10,313,714 1.57% 2025/9/4～2025/9/4 6.57-6.57 2025年8月22日

6,556,054 1.00% 2025/10/9～2026/1/8 6.00-7.68 2025年9月10日

6,562,283 1.00% 2026/2/5～2026/4/30 5.85-6.41 2026年1月15日

JSR

7,735,286 1.18% 2025/9/4～2025/9/4 6.57-6.57 2025年8月22日

2,253,190 0.34% 2025/10/9～2026/1/8 6.55-9.25 2025年9月10日

GP�TMT 1,072,070 0.16% 2025/10/9～2026/1/8 9.12-9.25 2025年9月10日

注：表格中比例系以减持结果公告日公司总股本计算，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Best�Idea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9,686,8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562,28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124,567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JSR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335,8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445,29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890,58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GP�TMT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350,978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7%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16,99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233,985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上海盟科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Best� Idea、JSR及GP� TMT对其所持有的股份

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承诺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

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限售期满后两年内，若本承诺人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减持，同时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4.本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Best� Idea、JSR及GP� TMT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减持价格按

市场价格确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票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

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票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40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6年5月15日经公

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自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442,445,375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000000元（含税），

共分配利润530,934,450.00元。 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按照比例固定的方式进行分配，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442,445,3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10.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a；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1.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

2.�除权除息日：2026年5月2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42 申东日

2 00*****721 申今花

3 08*****214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4 08*****547 上海烜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烜鼎长红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 08*****500 上海烜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烜鼎长红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机构：公司证券管理部

2．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27号大郊亭南街3号院1号楼（朗姿大厦）18层证券管

理部。

3．咨询联系人：王建优

4．咨询电话：（010）53518800-8179

5.�传真号码：（010）59297211

6.�电子邮件：wangjianyou@lancygroup.com

七、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2026-012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于2026年4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裁韩旭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12人，代表股份196,374,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3.050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85,503,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12.3282%；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510人，代表股份10,870,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7224%；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511人，代表股份10,882,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23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

行见证。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94,487,298股，反对1,664,900股，弃权221,9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

决权股份数的99.0392%、0.8478%、0.11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95,401股，反对1,664,900股，弃权221,900股，分别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6616%、15.2993%、2.039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4,487,298股，反对1,664,900股，弃权221,9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

决权股份数的99.0392%、0.8478%、0.11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95,401股，反对1,664,900股，弃权221,900股，分别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6616%、15.2993%、2.0391%。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4,500,398股，反对1,686,400股，弃权187,3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

决权股份数的99.0459%、0.8588%、0.09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008,501股，反对1,686,400股，弃权187,300股，分别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7820%、15.4969%、1.7212%。

4、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194,350,558股，反对1,698,740股，弃权3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

决权股份数的98.9695%、0.8651%、0.16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58,661股，反对1,698,740股，弃权324,800股，分别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050%、15.6103%、2.9847%。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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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26-035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选举郑云刚先生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郑云刚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

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郑云刚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郑云刚先生当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简 历

郑云刚，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西安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

理、诸城合利食品公司经理、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潍坊同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生产经理、

中式事业部总经理、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产品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云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云刚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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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1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

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思敏女士。

6、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64,085,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9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60,481,6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232%。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3,603,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2人，代表股份3,659,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5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99人，代表股份3,603,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4%。

7、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山

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3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0%；反对2,50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05%；反对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453%；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3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0%；反对2,50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05%；反对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453%；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3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0%；反对2,50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705%；反对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453%；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298,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48%；反对2,609,6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82%；弃权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565%；反对2,609,6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045%；弃权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91%。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3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0%；反对2,50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50%；反对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453%；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46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93%；反对2,567,8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3%；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152%；反对2,567,8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623%；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一2028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54,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17%；反对2,483,6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541%；反对2,483,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616%；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54,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17%；反对2,483,6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541%；反对2,483,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616%；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3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0%；反对2,50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50%；反对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453%；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03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54,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17%；反对2,483,6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5%；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87%；反对2,483,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616%；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8.04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3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0%；反对2,50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2%；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50%；反对2,50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453%；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8.05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4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2%；反对2,492,9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0%；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46%；反对2,492,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58%；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8.06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4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2%；反对2,492,9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0%；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46%；反对2,492,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58%；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7%。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47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23%；反对2,56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9%；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11%；反对2,56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47%；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郑思敏女士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121,4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355,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19%；反对2,561,3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3%；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11%；反对2,561,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47%；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2%。

11、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思敏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34,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11%，郑思敏女士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8,941股。

11.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9%，刘鹏先生当选为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346股。

11.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于功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9%，于功勋先生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376股。

12、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海英女士、刘春玉女士、刘庆林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

12.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海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34,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12%，刘海英女士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8,957股。

12.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春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5,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79%，刘春玉女士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0,368股。

12.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庆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0,729,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4%，刘庆林先生当选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4,38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苏付磊律师、姚阳光律师列席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26-037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逐项审议

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郑思敏女士、于功勋先生、刘鹏先生、郑云刚先生

独立董事：刘海英女士、刘春玉女士、刘庆林先生

上述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

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徐勇先生、柴瑞芳女士任期届满后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相关职务，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勇先生、柴瑞芳女士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徐勇先生、柴瑞芳女士在任职董事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

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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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在山东

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8日以口头和微信的方式通知

各位董事。 会议召开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郑思敏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过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为保证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同意豁免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郑思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报告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

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郑思敏 刘鹏、刘海英

审计委员会 刘海英 刘春玉、于功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春玉 刘庆林、郑思敏

提名委员会 刘庆林 刘海英、郑思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

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聘任郑思敏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柴瑞芳女士、刘鹏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柴瑞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刘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 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

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秦艳艳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

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何广亮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

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基于现阶段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

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2月28日，将募投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

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6月30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0）。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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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郑思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郑思敏 刘鹏、刘海英

审计委员会 刘海英 刘春玉、于功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春玉 刘庆林、郑思敏

提名委员会 刘庆林 刘海英、郑思敏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总经理：郑思敏女士

副总经理：柴瑞芳女士、刘鹏先生

财务总监：柴瑞芳女士

董事会秘书：刘鹏先生

内审部门负责人：秦艳艳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何广亮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四、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于瑞波先生、李付宪先生在任期届满后离任，于瑞波先生离任后

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李付宪先生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李付宪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未持有公司股份。 于瑞波先生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如下：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其持有诸

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该公司股权的25%， 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其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于瑞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400股，其所持股份公司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

定及公开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对于瑞波先生、李付宪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6-6339032；0536-6339137

联系地址：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

电子信箱：dls525@126.com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简 历

郑思敏，女，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会长、山东省肉类产业联盟理事

长。 荣获全国食品安全优秀管理者、中国食品安全年会普法先进工作者、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山东省五一劳动

奖章、山东省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务工作者、首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等称号。 曾任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

中心导演助理、党办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办公室主任。 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思敏女士持有公司股票121,400股。 郑思敏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郑和平先生为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思敏女士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柴瑞芳，女，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潍

坊市第十八届人大代表。 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柴瑞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柴瑞芳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刘鹏，男，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9年出生，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2010年12月任职于公司

证券部，2012年7月30日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荣获全景-投资者关系金奖（2024）杰出董秘，2026年1月

被聘为山东省品牌建设促进会专家库成员。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鹏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秦艳艳，女，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2014年取得中级会计师证书。 历

任公司财务经理，审计监察经理。 现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艳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何广亮，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4年出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培训证明。 曾任职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024年7月起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广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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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基于现阶段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同意对

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进行延期。 该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1173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331.529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3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520.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814.17万元（不含增值税）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705.83万元。 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月24日全部到账， 到账金额为

97,827.40万元（包含公司先期支付的与发行有关的中介费用121.57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3,331.529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57）。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并与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实际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71,203.57万元（含置换预先投入18,943.31万元、本

期投入募投项目1,972.91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26,902.53万元 （含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累计利息收入

2,521.83万元以及累计取得的现金管理收益426.60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1）

截至2026年3月31日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

额（2）

募集资金投资进

度（2）/（1）

1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39,000.00 27,106.09 69.50%

2 得利斯10万吨/年肉制品加工项目 32,000.00 27,448.71 85.78%

3 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7,794.01 1,877.45 24.09%

4 上海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9,205.99 4,881.91 53.03%

5 补充流动资金 9,705.83 9,889.41 101.89%

合计 97,705.83 71,203.57 72.88%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概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和“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

设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当前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

况下，对前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募投项目

前次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2026.6.30注1 2027.2.28

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2026.7.24注2 2027.6.30

注1：2025年6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对募投项目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注2：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募投项目“得利

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24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

“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分为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两部分，其中，肉制品加工部分生

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生猪屠宰部分尚处于建设期。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公司精益管理的工作规划，在设备选

择、安装调试等环节秉持稳健、细致的原则，时间投入相对较长。 同时，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以及经营发展规

划等因素，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对谨慎，预计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 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

险，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运用，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2、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公司“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计划建立营销中心，设立旗舰店及直营店，同时吸引优质

加盟商设立加盟店，根据专卖店区域分布情况配备冷链物流、冷库以及销售管理系统，建立一套“自营（旗舰

店、直营店）+加盟” 的多层次营销网络体系，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经

营水平。

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社区团购、直播电商以及即时配送移动互联网平台等新兴渠道

当下对传统商超及线下门店等渠道造成冲击，项目建设规划与当前消费现状匹配度不高，区域市场差异增大。

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实施过程相对谨慎，门店拓展业务受此影响速度放缓。 为了降

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运用，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过谨慎研究，决

定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延期是

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规划。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 基于现阶段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200万头/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

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2月28日，将募投项目“得利斯国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建

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7年6月30日。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